
关于建立我市粮食加工企业
社会责任储备的实施意见

根据《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

发〈关于建立粮食加工企业社会责任储备的指导意见（试行）〉的

通知》（豫粮文〔2021〕123 号）精神，为进一步增强我市粮食安

全保障能力，丰富市场调控和应急手段，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

权，现就推进建立粮食加工企业社会责任储备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以

保障市场稳定、应对突发事件、确保全市粮食安全、服务产业发

展为目标，按照“总量合理、渐进到位、政策引导、压实责任”

的原则，建立我市粮食加工企业社会责任储备，推动形成社会责

任储备和政府储备功能互补、协同高效的新格局，加快构建多层

次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确保粮油市场供应平稳有序。

二、基本原则

（一）功能定位。企业社会责任储备是规模以上粮食加工企

业依据法律法规明确的社会责任所建立的成品粮库存，是地方政

府稳定粮食市场、防范市场风险和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物质基础，



粮权属于粮食加工企业，平时用作企业日常经营周转，由企业自

负盈亏；如遇特殊情况，无条件服从政府统一调度，承担调节区

域粮食市场供求和应对局部突发事件等任务。

（二）建立机制。各区县（市）人民政府统筹负责本辖区企

业社会责任储备建立工作，区县（市）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

应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企业资格条件考察工作，根据粮食加工企业

经营状况、加工能力、仓储条件等因素，优先确定一批规模较大、

经营稳定、信誉良好的龙头加工企业或应急加工企业建立社会责

任储备。其他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时间节点依次稳步落实。已建

立社会责任储备的企业，不再重复建立。

三、工作目标

（一）实施范围。各区县（市）正常生产经营的日处理小麦、

稻谷能力达到 200 吨以上的面粉、大米加工企业均应建立社会责

任储备。

（二）储备规模。各区县（市）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应

会同有关部门摸清本辖区加工企业底数，建立社会责任储备规模

总数需报本级政府批准后实施，储备品种为面粉或大米。符合条

件的粮食加工企业建立的社会责任储备规模为该企业上一年度日

均实际成品粮加工量的 20％。已承担政府成品粮储备的粮食加工

企业，如数量未达到此标准，仍需建立社会责任储备。建立社会

责任储备规模总数需报本级政府批准后实施。



（三）时间节点。按照“先试点、后展开”的原则，日处理

小麦、稻谷能力达到 500 吨以上的面粉、大米加工企业作为试点

企业，在 2021 年 12 月底前完成建立社会责任储备工作。从 2022

年起，按照“先面粉、后大米”的顺序，所有符合条件的面粉加

工企业应在 2023 年底之前完成建立社会责任储备，所有符合条件

的大米加工企业应在 2024 年底之前完成建立社会责任储备。

四、监督检查

加强监督检查。县级以上粮食和储备部门负责企业社会责任

储备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社会责任储备数量、质量和储存

安全等方面的问题，应当及时处理。承担社会责任储备的企业及

相关人员，应该主动接受、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开展的监

督检查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拒绝、阻挠和干涉。

承担社会责任储备的企业，有未按照核定的品种、数量、质

量等要求落实社会责任储备；未按照规定建立粮食经营台账，报

送社会责任储备等信息不及时不准确；弄虚作假骗取财政奖补资

金；拒不执行、擅自改变社会责任储备动用指令、命令；社会责

任储备动用后，拒不执行或者未按要求恢复库存等行为之一的，

由粮食和储备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取消相关优惠政策，

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承担相应责任。

五、具体要求

（一）加强储备管理



1.压实各方责任。粮食加工企业履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责

任和义务，对承担的社会责任储备负主体责任。粮食和储备行政

管理部门应对企业落实情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并指导企业对所承

担的社会责任储备签订承诺书，明确承担数量和义务，督促企业

落实到位。社会责任储备的建立、管理和动用情况纳入粮食安全

责任制考核。

2.强化储备管理。承担社会责任储备的企业应做到品种、数

量、质量、存储地点“四落实”。建立统计制度，按时上报统计数

据，确保保管、会计、统计账数据真实、账实相符；严禁虚报、

瞒报数据，不得擅自动用或改变社会责任储备用途；严把粮食质

量关，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质量标准规定执行，严防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粮食进入社会责任储备或流向口粮市场。

3.严格储备轮换。社会责任储备与企业日常加工、经营相结

合，由企业按照“等量替换”的原则实行自主动态轮换，原则上

不设轮换架空期，任何时间实物库存不得低于核定存储规模。

（二）规范储备动用

在发生粮油市场供应紧张、价格波动较大和应急需要等情况

时，为应急保供和稳定市场，应严格按照以下规定程序动用：

1.动用权限。在需要动用社会责任储备时，由粮食和储备行

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动用方案，报本级政府批

准，并及时向上级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2.动用程序。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批准的社会责任

储备动用方案下达动用指令，并组织有关企业具体实施。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执行或擅自更改动用方案和指令。

3.动用恢复。在市场恢复正常供应后，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

部门要督促指导企业及时恢复社会责任储备库存。

（三）落实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各区县（市）要强化组织领导，明确部门

职责分工，切实履行职能，加强协调配合，建立完善相关激励约

束机制，推动本级粮食加工企业社会责任储备按时落实到位，切

实增强粮食应急保障能力。

2.强化政策支持。各区县（市）对承担社会责任储备的企业

在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税收减免、搭建产销平台、信贷支持等方

面给予政策支持，切实支持粮食加工企业发展，提高企业承担社

会责任储备的能力。

3.明确动用补偿。建立社会责任储备的企业因执行政府动用

指令造成亏损的，按照“谁动用、谁补偿”的原则，由粮食和储

备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核实确认，经报本级政府批准

后，由同级财政给予相应动用费用及价差补偿。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郑州市粮食加工企业社会责任储备承诺书



附件：

郑州市粮食加工企业社会责任储备承诺书

我公司（单位全称） 自愿承担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责任和义务，自愿接受所在地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的

监管，现承诺如下：

1.任何时点承担的社会责任储备库存不低于 吨，未经批

准不擅自动用或销售。

2.对承担的社会责任储备仓储管理、质量管理等负主体责任。

3.平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应急时不以任何理由拒绝执行

或者擅自改变社会责任储备动用命令。

4.自愿接受有关部门的全程监督检查，如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及有关政策规定，愿承担一切责任并接受处罚。

企业（章）： 负责人：

2021 年 月 日


